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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土地竞买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土地竞买的进展情况  

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5年12月15日通过深

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交易系统，以人民币1.65亿元竞得位于坪山新区的编号为

G14317-0128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（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披露的临2015-107

号《关于土地中标的公告》）。近期，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

理局正式签署了《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出让合同”）。 

 

二、出让合同主要条款  

1、合同签署方 

  出让方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 

受让方：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2、转让标的：位于坪山新区的编号为G14317-0128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，总用地

面积为49222.78平方米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49222.78平方米。 

3、宗地用途：工业用地。 

4、土地性质：商品房。 

5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：三十年，从2016年2月18日起至2046年2月17日。 

       6、出让价款：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1.65亿元。  

    7、出让款的支付： 

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付清本合同总地价款。如受让方未按

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清总地价款的，同意出让方解除合同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

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。 

8、土地利用条件：  

主体建筑物的性质为：厂房。 

 建筑容积率：3.5以下（含3.5）。  

       建筑覆盖率：50%以下（含50%）。  

      建筑高度或层数：多层、高层。  

计入总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超过172280平方米。 

9、其他 

本合同规定的土地出让年限届满，出让方收回受让方的土地使用权，上述地块上

的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也由出让方无偿取得。 

 10、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 

      

    三、 本次土地竞买对公司的意义 

随着公司的发展，公司现位于深圳新桥的产业基地无论从面积、产能等方面已

满足不了高端制造的需求，并且厂房租赁所带来的不稳定性、高成本、产权归属等

问题也给公司持续发展带来制约。公司取得竞买土地的使用权之后，将在其上建造

自主产权的工业园，打造公司未来的高端产品生产基地，为公司高端制造和创新转

型奠定坚实基础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月 22日 

 


